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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寿险公司偿二代第一支柱技术标准参数测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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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厅发〔2014〕56号

各人身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近期，我会在汇总分析偿二代第一支柱技术标准方案测试结果，并听取各方意见加以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寿

险公司偿二代第一支柱参数测试方案。经研究，我会决定开展技术标准参数测试，以进一步筛选技术方案并确定相关技

术参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测试内容

　　本轮参数测试的两套方案是在上轮方案测试的四套方案基础上，经比选和修订拟定的。测试内容包括寿险公司认可

资产、认可负债、量化风险最低资本、偿付能力充足率及以上各项指标在低利率环境下的敏感性。

　　二、测试对象

　　各寿险公司、健康险公司和养老险公司的全部业务，包括所有寿险业务和非寿险业务。

　　公司可根据自身业务结构情况选取主要业务（比如现行法定准备金规模占比之和不低于90%），按照本通知测算方案

计算，并对其它业务采用合理的近似方法估计。

　　三、测试时点

　　本次测算以2013年12月31日为测试时点，公司采集该时点各项实际数据，分别测算现实利率情景和假设低利率情景

下的偿付能力状况。其中，现实利率情景采用2013年12月31日实际市场信息，假设低利率情景根据2009年12月31日实际

市场信息经适当调整后得到。

　　四、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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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际资本。

　　1.资产评估。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实际资本》（附件1）和《认可资产评估测试方案》（附件

2）确定认可资产。

　　2.负债评估。非寿险业务（主要包括短期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认可负债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

实际资本》（附件1）确定认可负债；寿险业务准备金根据《寿险合同负债评估测试方案》（附件3）确定认可负债，其

他认可负债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实际资本》（附件1）确定。

　　3.实际资本为认可资产减去认可负债。

　　（二）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利率风险最低资本。根据《利率风险最低资本测试方案》（附件4）计算。

　　2.其它市场风险最低资本。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财产保险公司）》（附件

5）计算。

　　3.信用风险最低资本。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信用风险最低资本》（附件6）计算。

　　4.保险风险最低资本。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非寿险业务）》（附件7）计算；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保险风险最低

资本（寿险业务）》（附件8）计算。

　　5.风险相关性及最低资本汇总。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最低资本》（附件9）、《风险相关性矩

阵》（附件10）计算得到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6.保险合同负债的损失吸收调整。鼓励各公司计算保险合同负债的损失吸收调整。计算方法参考《保险合同负债的

损失吸收》（附件11）。

　　以下公司应计算损失吸收调整并报送结果：中国人寿、太平洋人寿、平安人寿、新华人寿、泰康人寿、人保寿险、

阳光人寿、友邦。

　　（三）偿付能力充足率。

　　五、测试要求

　　（一）请各公司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实施测试。公司主要负责人担任本次测试工作第一责任人，并明确

相关高管人员的分管责任，精算、财务、投资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协调高效的工作团队和工作机制。

　　（二）各公司应准确采集基础数据，严格按照监管规则开展测试，避免出现数据错误和填报问题。请各公司务必重

视此项工作，第一责任人应切实负责，加强组织领导和质量审核，认真完成测试工作，保证数据质量，确保测试结果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

　　（三）各公司应于10月13日9:00前将填报完成的数据模板（附件12）、测试结果以及有关意见、建议，通过保监会

电子文件传输系统报送信息模块报送至我会财会部，公司报送材料应经公司主要负责人以及分管精算、财务、投资的高

管审阅签批。

　　（四）各公司应于9月22日下午17:00前通过电子邮件向我会财会部报送测试工作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联系邮箱等信

息。

　　六、培训会有关事宜

　　为保证测试质量，提高测试效率，我会将于9月24日上午9点在保监会302会议室召开培训会，介绍本次测试的具体技

术细节，并进行现场答疑。请各公司派1－2名测试技术人员参会，并于9月22日下午17:00点前将参会人员名单及联系方

式报送我会财会部。

　　

　　联系人：山钢、张佳、王海晶

　　电  话：66288232  66288313

　　邮  箱：cross@circ.gov.cn

　　

　　附件：1.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号：实际资本（征求意见稿第三稿）

　　2.认可资产评估测试方案

　　3.寿险合同负债评估测试方案

　　4.利率风险最低资本测试方案

　　5.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财产保险公司）（征求意见稿第三稿）

　　6.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征求意见稿第三稿）

　　7.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保险风险最低资本（非寿险业务）（征求意见稿第三稿）

　　8.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X号：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寿险业务）（征求意见稿）

　　9.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2号：最低资本（征求意见稿第三稿）

　　10.风险相关性矩阵



　　11.保险合同负债的损失吸收

　　12.寿险公司偿二代定量测试报告模板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

　　　　　　　　　　　　　　　　　　　　　　　                   　 2014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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